
昆明市五华区中度以上失能老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上门居家养老服务机构

遴选公告

依据《民政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的通知》（民发〔2025〕37号）要求，将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工作，对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结合五华区实际情况，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遴选向中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居家上门服务机构，具体事项明确如下：

一、遴选原则
本次遴选遵循公平、公正、公开、择优的原则，确保遴选出具备专业资质和良好信誉的评估机构。
遴选条件

在五华区依法办理登记，经营范围或业务范围应包括养老服务，且具有为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提供相应服务的居家上门服务机构。

1.应当依照承诺书据实开展为老服务，并在机构醒目位置公示服务内容、服务标准、收费价格、自付比例等，遵守国家和地方政府价格管理有关规定。

2.应当配备与服务项目和管理运营相适应的工作人员，并依法与其签订聘用合同或劳动合同，明确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和工作流程，定期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

3.应当有健全、完善的服务管理、卫生管理、疫情防控、安全管理、档案管理、财务管理、家属联系与培训等制度，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等。

4.具备在申报区域内的全域服务能力，不得因距离等原因拒绝提供服务，避免出现老年人有服务需求但无机构的情况。

5.规范使用“民政通”，及时在系统内更新相关服务内容信息。

6.严格执行省、市、区（市）县物价部门规定的价格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行政部门的规章制度；配合行业主管部门做好服务质量、管理制度、财务收支状况、收费项目和调价频次等调查、审核及监督管理，如实提供监督检查所需的相关材料，不得虚报瞒报、弄虚作假，接受审计和社会监督。

7.其他法律法规、政策文件要求满足的条件。

三、申报材料

自愿参与补贴项目的机构，可向五华区民政局提出申报，申报材料应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全套盖章纸质申报材料须扫描PDF电子版一并提交至五华区民政局，申报材料不予退回。（详细材料及模板咨询五华区民政局）

1.机构简介及管理规章制度等

2.机构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

3.服务机构申报表

4.在有效期内的营业执照、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正反面)和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5.民政部门出具的养老机构备案回执;

6.查询“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下载的《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公共信用信息报告》

7.服务机构备案项目清单

8.服务机构诚信承诺书

9.企业 2024 年度2025 年度的财务审计报告或所得税汇算清缴申报表或统计网截图:

10.提供服务机构人员资质名单及附件。

11.其他材料：根据实际情况要求提供的其他相关材料。

四、遴选程序

（一）受理申报

1.申报时间：2026年2月15日前；

2.办理地点：五华区民政局209办公室（五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3.材料要求：申报材料按顺序装订成册，加盖单位公章，同时提交PDF电子版，材料不予退回；资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补正，2个工作日内未补正的视为放弃申请。

（二）公示结果

候选名单在五华区政务网公示3个工作日，接受社会监督。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提出。

（三）平台发布

审核通过的评估机构在全国养老服务信息平台创建账号、认定资格、发布信息，完成微信支付、支付宝、银联商户的注册工作等。

（四）动态管理

五华区民政局对参与机构实施动态管理，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开展参与机构的调整和补录工作。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五华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联系电话：0871-63635326
地址：五华区民政局209办公室（五华区正义路五华坊42号209）；


